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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1_AF_E4_BA_A7_E4_c80_319609.htm 信息产业部关于发

布支持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发展政策的通知（信

部规[2006]542号） 为推进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建

设，依据《信息产业部关于建设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产

业园的意见》（信部规[2003]219号），我部制定了《支持国

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发展的若干政策》，现予发布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六年八月十八日支持国家

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发展政策 建设国家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和产业园（以下简称“园区”）

是实施电子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支持基地和园区进一步

整合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发挥产业聚集、辐射与带动效应，打造区域产业品牌，

特制定本政策。第一章 政策目标 第一条 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

推动并举、中央与地方合作互动、规模扩张与产业升级并重

，推动基地和园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引擎，成为我国信息产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的服务平台，成为增强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世界电

子强国的重要载体。第二章 规划指导 第二条 将加快基地和园

区建设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专项规

划》、《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信息产业科技“十

一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任务。 第三条 吸纳基地和

园区管理机构参与国家信息产业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编制，

产业政策制定和行业重大问题研究。将基地和园区内企事业



单位作为行业重大工程和专项的实施主体。加强对基地和园

区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导。第三章 自主创新 第四条 鼓励基地和

园区内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认定和培育一批信息技术创新型

企业和研发中心，支持骨干企业联合开展关键技术开发及相

关标准的制定，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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